上音幼儿园新建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一、地块描述
上音幼儿园新建项目地块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惠民街道枫南村，北至枫雅路、西至枫叶路、东侧为河道、南侧为河道，总面积1.2705公顷，中心经纬度E：120.997283，N：30.888967。地块内20世纪90年代以前为枫南村农田，种植水稻。20世纪90年代之后，为促进经济发展，地块所在区域开始建设村级工业园区，地块内陆续存在过多家工业企业，2016年，该工业园区开始实施企业腾退计划，地块内企业逐步关停腾退。2019年，该地块规划用作服务设施用地R22（教育用地），属于第一类建设用地。至2021年地块内厂房均已拆除，现状地块内为杂草荒地，规划为建设“上音幼儿园新建项目”。该地块是《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234号)中所列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代码08），属于敏感用地。对照浙环发〔2021〕21号文件，为甲类地块（是指用途变更为敏感用地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此，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浙江省工业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该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初步核查地块内污染情况。
地块名称根据早期嘉善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内部编号“2023A-170号”进行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实际该编号地块与“上音幼儿园新建项目”地块为同一地块。
结合地块污染识别情况，制定了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采样方案，以检测地块内污染物浓度是否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相关标准，是否满足相应用地用途要求。方案编制完成后，邀请三位专家对初步拟定的方案进行了函审，参照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由浙江求实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实施项目调查的采样和分析工作。根据检测结果，结合相关导则和技术规范要求编制了项目调查报告。2024年5月24日由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嘉善分局和嘉善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召开了《上音幼儿园新建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专家评审会，会后本单位根据评审会专家组意见对报告进行了认真修改，形成《上音幼儿园新建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备案稿）。
二、地块内污染识别情况
通过对地块的用地历史情况调查，结合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对地块内污染识别情况如下：地块所在区域20世纪90年代前均为农田，种植水稻。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建设村级工业园区，地块东部区域陆续存在过几家工业企业，分别为嘉善新光无纺布厂、嘉善万联制线厂、嘉善求新精密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嘉善县精田五金塑料厂、嘉善金鹰金属制品厂、嘉善云泉木业有限公司、嘉善吉天木业有限公司、嘉善福兴木业有限公司、安嘉服饰（嘉善）有限公司、建强印花厂、上海厨邦贸易有限公司、嘉善真德力服饰辅料厂、嘉善天翔木业有限公司、嘉兴伯莱机械有限公司；地块西侧陆续存在过几家工业企业，分别为上海拜格服饰有限公司嘉善分公司、新华机电厂、上海佳田制造有限公司（佳田机械厂）、嘉善宪荣特种喷涂有限公司、嘉兴远拓炊具科技有限公司、嘉善意建晴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嘉兴意帆纸箱厂、嘉善三峰木业有限公司。2016年~2021年，逐步关停腾退，目前厂房均已拆除，现场有拆迁遗留建筑垃圾。2021年，地块外东侧、南侧开始建设规划河道，原地块外拆迁企业区域开挖，涉及部分堆土至本地块东、南侧，地块中部大片堆土，面积约10000m2，平均堆土厚度约2m，包含建筑垃圾和土方约20000m3，现状地块内为杂草荒地。通过对地块内外企业的生产和排污情况调查分析，主要识别污染因子包括总锡、铜、铅、镍、镉、锌、铬、石油烃（C10-C40）、甲醛、砷、苯并芘、苯、甲苯、二甲苯、邻苯二甲酸丁基苄基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丙酮、氟化物等。
三、地块周边污染识别情况
地块外四周历史为农田、工业园区、居民区、园区道路、鸭棚、动物尸体焚烧厂。农田用于种植水稻。农田、居民区距离地块边界相对较远，对地块影响较小。地块位于工业园区内，四周紧邻均为工业企业，涉及企业类型基本与地块内一致，中部为园区道路千泾塘路。
另外，2021年，地块外东侧、南侧开始建设规划河道，原拆迁企业区域开挖，涉及部分堆土堆至本地块东、南侧，结合地块及河道范围，河道穿过本次调查地块内企业，因此堆土产生的污染物种类基本与地块内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无其他外来堆土和固废。
四、土壤及地下水采样分析工作
根据相关标准、规范和导则要求，对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结合第一阶段调查所得资料信息，编制了《上音幼儿园新建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采样方案》，经专家函审修改后作为采样实施方案。
通过专业判断布点法+系统随机布点法相结合，在地块内，共设置15个土壤采样点（包含堆土层，实际采样深度6~8m），5个地下水监测点（包含堆土层，实际建井深度6~8m），地块外布置2个底泥和地表水监测点用以对照污染物迁移情况。同时根据区域地下水流向在西北农田设置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对照点。
共送检样品土壤样品78个（含8个平行样）、地下水样品7个（含1个平行样）、底泥样品3个（含1个平行样）及地表水样品3个（含1个平行样）。
五、评价标准
地块土壤和地块外底泥按《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的风险筛选值及管控值对标分析。《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未明确筛选值的污染物参照《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33/T 892-2022）中敏感用地筛选值。甲醛、丙酮参照执行河北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DB13/T 5216-2020）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地块地下水按《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IV类标准对标分析；对于该标准未制定的因子，优先选取《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对标分析；对于国内未制定标准的检测因子，则参考《美国环保署区域环境筛选值（RSLs）》（2023.11）自来水筛选值（TR=1E-06，HQ=1.0），铬参照对照点比较，甲醛参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对标分析。
地表水水质各检测项目中部分指标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其余参照地块地下水检测指标作为污染物迁移情况对照。
六、调查结果
根据对地块及周边历史使用情况调查、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并通过实地采样分析，地块调查结果如下：
（1）项目地块土壤检出指标21项，分别为pH、重金属和无机物6项（汞、镉、铜、砷、镍、铅）、挥发性有机物5项（1,1-二氯乙烯、顺式-1,2-二氯乙烯、反式-1,2-二氯乙烯、三氯乙烯、氯乙烯）和其他特征污染物9项（石油烃（C10-C40）、氟化物、总锡、锌、铬、甲醛、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丙酮），各检出因子检出浓度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及其他相应标准限值；
（2）项目地块地下水检出指标28项，分别为常规地下水指标21项（pH、色度、浑浊度、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氨氮、总硬度、亚硝酸盐、锰、硫酸盐、氯化物、氟化物、铅、钠、砷、汞、锌、铝、铁、镉、碘化物）、重金属和无机物1项（镍）、半挥发性有机物3项（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二苯并［a，h］蒽）和其他特征污染物3项（石油烃（C10-C40）、甲醛、总铬）。根据检测结果，超标因子为浑浊度、氨氮、硫酸盐、氯化物、锰、总硬度、碘化物，共7项。浑浊度在地块内及对照点均存在超标情况，初步判断与周边区域背景值较高有关。由于地块土壤中粘粒含量较高，即使按照规范在采样前进行充分洗井，也会出现浑浊度过高的现象；GW3、GW2点位氨氮、硫酸盐、氯化物和总硬度指标初步判断与GW3点位原有水性漆喷漆废气处理设施（水帘+活性炭吸附）和水帘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营有关。废水处理设施运营过程出现设施跑冒滴漏和污泥存放点废水溢流等渗入地下，会导致地下水受到污染。且早期所属区域市政污水管网尚未铺设，企业废水经废水处理设施(废水处理量为5m3/d)处理至GB8978-1996一级标准后经工业园区管网排放至北侧河流，GW2位于污水处理设施区域排水管网下游，也会受到一定的污染物扩散影响；锰指标超标原因初步判断与周边区域背景值较高有关，根据地勘报告地块区域土层含较多铁锰质氧化结核和斑块，导致区域地下水锰含量较高；碘化物在地块内及对照点均存在超标情况，初步判断是因为地下水埋深较浅，蒸发浓缩作用强烈，导致区域地下水中碘化物含量升高。
（3）相邻地块外河道底泥检出指标为16项，分别为pH、重金属和无机物6项（汞、镉、铜、砷、镍、铅）和其他特征污染物9项（石油烃（C10-C40）、氟化物、总锡、锌、铬、甲醛），地块外河道底泥各检测项目均未出现超标情况。
（4）相邻地块外地表水检测因子于地下水检测因子一致，作为地块污染物迁移情况的对照。地表水中检出指标26项，分别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pH、色度、浑浊度、肉眼可见物、溶解性总固体、高锰酸钾指数、氨氮、总硬度、亚硝酸盐、锰、硫酸盐、氯化物、氟化物、铅、钠、砷、锌、铝、铁、镉、碘化物、镍、石油烃（C10-C40）、甲醛、总铬、苯并［b］荧蒽，上述检出项除感官指标外均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水质标准，地块对临近地下水影响较小，未发现污染物迁移情况。同时对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相关指标，地块外地表水体水质良好，水质检测指标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限值。
地块污染物检测浓度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V类标准的指标包括浑浊度、氨氮、硫酸盐、氯化物、锰、总硬度、碘化物。根据《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1对地块内的超标指标进行判断，其中浑浊度、氨氮、硫酸盐、氯化物、锰、总硬度等超标指标不属于毒理学指标，碘化物属于毒理学指标；另外，《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指南》附录H中锰属于有毒有害指标。因此，本次调查对锰和碘化物启动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项目地块地下水中关注污染物为锰和碘化物，锰和碘化物不属于挥发或半挥发有机物，且地下水不开发利用，在敏感用地条件下经地面硬化后无暴露途径。经风险评估，污染物锰和碘化物的超标对人体健康风险可以接受。
七、结论
项目地块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所规定的第一类用地要求，地块历史生产活动对土壤及地下水环境的影响较小，本次调查地块后续无需针对土壤及地下水开展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满足规划用地条件，后期可作服务设施用地R22（教育用地）开发。
